
案例二：处置变卖积压存货是否需要税务机关审批？

某生产企业有一批长期积压造成贬值的存货，账面价值

100万元，经估算变卖价值约20万元（不含税），如果处置将

形成损失 80万元，该损失税前扣除是否需要税务机关审批？

《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

令 [2005] 13号）第六条规定，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

售、转让、变卖资产发生的财产损失，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

损耗以及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发生

的财产损失，应在有关财产损失实际发生当期申报扣除。就

是说符合该条规定处置变卖资产形成的损失不用审批，纳税

人可以申报扣除。第七条规定，企业因自然灾害、战争等政

治事件等不可抗力或者人为管理责任，导致现金、银行存款、

存货、短期投资、固定资产的损失，须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

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扣除。根据上述政策，该企业发生的存

货损失是否需要审批后才可以扣除呢？该批存货是因长期积

压的原因导致损失，没有自然灾害、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

影响，那么该批存货的长期积压是否与人为管理责任有关

呢？如果与人为管理责任有关，则应当进行审批，如果无关，

则不用审批。笔者认为，是否与管理责任有关的界定尺度是

比较模糊的，弹性比较大，在此不能妄下结论，企业如果遇

到类似问题，应当咨询当地税务机关后再进行运作。

另外，需要审批的情况实际上属于非正常销售业务，根

据增值税实施细则的规定，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或应

税劳务发生非正常损失（指生产、经营过程中正常损耗外的损

失，包括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、发生霉烂变质等损失及

其他非正常损失等）情况的，应将该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

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。无法准确确定该项

进项税额的，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。因此

形成损失的存货包含的进项税额应当转出 13 .6 万元（80 ×

17%），实际损失 93.6万元（存货成本损失 80万元、进项税额

转出 13.6万元），变卖该批存货需要缴纳增值税3.4万元（20

× 17% ），须合计缴纳增值税 17万元。而不用审批的情况下

也就是一笔正常的销售业务，购买该批存货包含的进项税额

不用转出，该企业变卖该批存货需要缴纳增值税3.4万元（20

× 17% ）。从企业最终实现利润的情况看，不要审批比需要

审批的情况下少发生损失 13.6万元（93.6-80），因此可以多

实现利润 13.6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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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债券一词译自英文 J nkkbond、最早起源予美国。20世纪 70年 代以前.垃圾债券主要是一些小型 公司

为开拓业务筹 集资念而 发行的，由于这种债券的信 用受到怀疑，问津者较 少。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 后.垃圾

债券逐渐成为投 资者狂热追捧的投 资工具，到 80 年 代中期达到鼎矗时期。在整 个 80年 代.美国各公 司发行垃

圾债券 1 700 多亿美元。垃圾绩豢在美国能风行一时，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：一是 80年代初正值美国产业

大规模调整与重组时期，由此引 发的更新、并购所需资金单靠 股市是远远不够的，加 上在产业调整 时期这砻企

业风险较大，以盈幸ll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不能 完全满足其资金需求。二是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，反映 在证券市场

上.就是放松对有价证券 发行人的审查和管理，造成素质低下的垃圾债券纷纷出笼。三是杠杆收 购的广 泛运 用，

即小公司通过高负债方式收购较大的公 司。四 是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复苏，经济景 气使证券市场更加 繁荣，人

们对前景抱有美好憧憬.更多池 注意列其高收益而忽略 了风险。然而.巨额的垃圾债券像被砍胀的 大 气泡终有

破 灭的一天。由 于债券质量日趋下降，以及 1987年股灾后 潜在熊市的压 力，从 1 988年开始 ，发行公司无法偿

付高额利息的情况屡有发生，垃圾债券难以 克服“高风险一高利率一高负担一高拖 欠一更高风险……’的恶性

循环圈.逐步衰退。垃圾 债券在英国风行的十年虽 然对美国经济产 生过积极作用.但也遗留下 了严 重后 果，包

括储蓄 信贷业的破产、杠杆收购的恶性 发展、债券市场的严 重混乱及金融 犯罪增多， 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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